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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

政府當局就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三日會議的事項作出的回應 

 
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就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(互通系統)條例

草案委員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三日會議上所討論事項作出的回應。 
 
醫護接受者 / 醫護提供者在被暫時吊銷 / 取消登記前作出的申述 
 
2.  《 電 子 健 康 紀 錄 互 通 系 統 條 例 草 案 》 ( 條 例 草 案 ) 的

第 10(1) / 11(1) 條讓電子健康紀錄專員在載述特定的情況下，如合理地

懷疑 / 信納發生了某些事件，可暫時吊銷 / 取消一名醫護接受者的登

記，而第 22(1) / 23(1)條則是與暫時吊銷 / 取消醫護提供者登記有關的

相類條文。 
 
3.  在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向助理法律顧問發出的函件(立法

會 CB(2)911/14-15(01) 號文件)和在上次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三日的法案

委員會會議中，我們已解釋不特別在條例草案訂明讓醫護接受者 / 醫

護提供者就暫時吊銷 / 取消其登記作出“申述”的理據。我們認為有需要

同時保障醫護接受者 / 醫護提供者的利益和系統完整性及安全。我們

預期電子健康紀錄專員在行使其就暫時吊銷 / 取消登記的權力前，會

適當地採取行政程序，向有關的醫護接受者 / 醫護提供者索取資訊 / 
要 求 澄 清 。 電 子 健 康 紀 錄 專 員 須 合 理 地 懷 疑 或 信 納 已 經 發 生 了

第 10(1) / 11(1) / 22(1) / 23(1) 條中所載述的情況。換言之，這很可能會

是一個雙向、互動的過程，在過程中有關的醫護接受者 / 醫護提供者

會適時地獲通知其登記可能會被暫時吊銷 / 取消，而他們可在電子健

康紀錄專員作出最後決定前，向電子健康紀錄專員提供資訊或澄清。 
 
4.  在某些情況下，迅速地暫時吊銷 / 取消一名醫護接受者 / 醫護

提供者的登記是有需要的。例如，一名醫護接受者以他人的個人資料，

冒認作另一名醫護接受者，又或者一名醫護提供者本身的電子醫療紀錄

系統發現受電腦病毒感染，而可能嚴重地影響其及互通系統的健康紀錄

的完整無損。儘管如此，在上次會議的討論中，我們知悉有些委員關注

到如何能更佳地反映出程序公義的精神。相較“暫時吊銷登記”的個案而

言，我們認為就 “取消登記”的個案作出稍為不同的安排是有理據的。

因此，我們預備考慮在條例草案加入表明的條文，以訂明一名醫護接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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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/ 醫護提供者在電子健康紀錄專員就取消其登記方面作決定前，有

機會可作出申述。我們打算就條例草案第 11 和 23 條建議修訂，有關擬

議修訂已以追蹤修訂形式載於附件，以作參考。這些草擬的修訂或因應

與律政司討論後加以完善。 
 
以醫護接受者 / 醫護提供者的登記或會損害互通系統保安或危害互通

系統完整性為由，暫時吊銷 / 取消有關登記 

 

5.  條例草案第 10(1) / 11(1)條的第 (d) 款和第 22(1) / 23(1)條的

第 (e) 款，是關乎到處理或會損害互通系統保安或危害互通系統完整性

的登記。電子健康紀錄專員在載述特定的情況下，如合理地懷疑 / 信

納發生了某些事件，可暫時吊銷 / 取消一名醫護接受者 / 醫護提供者

的登記。 
 
6.  在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向助理法律顧問發出的函件(立法

會 CB(2)911/14-15(01)號文件)和在上次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三日的法案委

員會會議中，我們已就該情況提供不同種類的例子1。我們亦已解釋，

條例草案是科技中立的，而威脅到互通系統的保安或完整性的新因素或

風險或會隨著時間因科技進步而出現。因此，委員會亦知悉在條例草案

盡列可能的因素的做法並不理想，也不可行。正如我們的承諾，我們將

會適當適時地發布指引和進行宣傳推廣，促進醫護接受者和醫護提供者

對有關的預防步驟和保安措施的理解。 
 
 
 
食物及衞生局 
二零一五年三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就醫護接受者而言，可以是醫護接受者在登記時使用虛假的身分證明文件、在不同時間使用多

種身分證明文件作登記，或沒有通知電子健康紀錄專員其個人資料的更改。在醫護提供者方面，

可以是醫護提供者並沒有為其本身的醫療紀錄系統、跟從保安最佳作業實務和控制措施(例如實

體的控制措施，和安裝有效的並設有最新定義的預防病毒或防惡意程式的軟件)，或沒有適當地

處理可影響到互通系統的使用 / 連接的懷疑保安事故。 



附件 

有關取消醫護接受者及醫護提供者的登記 
的擬議修訂 

(備註：擬議修訂載於以下條例草案的節錄，以紅色標示。)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11. 取消醫護接受者的登記 

 (1) 專員如信納有以下情況，可取消某醫護接受者的登記 — 
 (a) 有關登記的申請，不符合第 6(6)條； 
 (b) 該接受者並無持有第 6(7)條指明的任何文件； 
 (c) 該接受者違反 — 
  (i) 本條例的任何條文；或 
  (ii) 該項登記的任何條件； 
 (d) 該項登記可能損害互通系統的保安，或危害其完整性；或 
 (e) 該接受者已去世。 

 (2) 專員在除根據第(1)(a)、(b)、(c)或(d)(e)款取消登記後外，須將以下事宜，以

書面通知指明人士 — 
 (a) 該項取消； 
 (ba) 該項取消的生效日期；及 
 (cb) 該項取消的理由。 

 (2A)有關指明人士可以上述通知所指明的方式，向專員作出申述，而該申述須在

上述通知的日期後的 14 天(或在專員容許的較長期限)內作出。 
 (2B) 除非 — 

 (a) 有關指明人士沒有在第(2A)款所述的期限屆滿前，作出任何申述；或 
 (b) 專員已考慮有關申述及將有關取消登記的決定，通知有關指明人士， 

否則專員不得取消有關登記。 
 (3) 凡專員在某日信納有關醫護接受者已去世，第(1)(e)款所指的取消，在該日生

效。 
 (4) 在本條中 — 

指明人士 (specified person) — 
(a) 如有關醫護接受者是幼年人，而該接受者的登記申請，是由代決人提出

的 — 指該代決人； 
(b)如有關醫護接受者年滿 16 歲，而專員認為該接受者無能力給予參與同意，

而該接受者的登記申請，是由代決人提出的 — 指該代決人；或 
  (c) 如屬任何其他情況 — 

  (i) 指有關醫護接受者；或 
 (ii) 指有關醫護接受者的代決人，而該接受者的登記申請，是由該代決

人提出的。 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23. 取消醫護提供者的登記 

 (1) 專員如信納有以下情況，可取消某登記醫護提供者的登記 — 
 (a) 該提供者違反 — 
  (i) 本條例的任何條文； 
  (ii) 根據第 51 條發出的《實務守則》的任何條文；或 
  (iii) 該項登記的任何條件； 
 (b) 該提供者不再在該項登記所關乎的服務地點，提供醫護服務； 
 (c) 該提供者不再符合 — 
  (i) 專員就連接該提供者與互通系統而指明的規定；或 
  (ii) 專員就資料互通而指明的系統規定； 
 (d) 該提供者的服務或業務的性質，不再與第 26 條指明的資料及資訊的使用

目的相符；或 
 (e) 該項登記可能損害互通系統的保安，或危害其完整性。 

 (2) 專員在根據第(1)款取消登記後，須將以下事宜，以書面通知有關醫護提供

者 — 
 (a) 該項取消； 
 (ba) 該項取消的生效日期；及 
 (cb) 該項取消的理由。 

 (2A)有關醫護提供者可以上述通知所指明的方式，向專員作出申述，而該申述須

在有關通知日期後的 14 天(或在專員容許的較長期限)內作出。 
 (2B) 除非 — 

 (a) 有關醫護提供者沒有在第(2A)款所述的期限屆滿前，作出任何申述；或 
 (b) 專員已考慮有關申述及將有關取消登記的決定，通知有關醫護提供者， 

否則專員不得取消有關登記。 
 (3) 如有互通同意給予有關醫護提供者，則該同意在有關取消生效之時起失效。 
 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
